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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七條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

練辦法第三條、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司法官之養成課程，在使學員深入研討法律理論，學習司法實務，

充實一般知識及養成高尚之品德。 

學員應遵守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有關章則，敦品

勵學，專心研修，不得兼任其他工作或在他處進修。 

第三條  學員入本學院前，得申請住宿。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學院核准者，

得於入本學院後申請。 

第四條  學員應保守所獲知公務上之機密，不得洩漏。 

 

第二章  學員 

第五條  司法官學員每期員額定為九十名，但必要時得增減之。 

前項學員及其員額之增減應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第六條  前條學員來源如下： 

一、經高等考試、特種考試司法人員三等考試司法官考試或特種考

試司法官考試錄取者。 

二、具有法定司法官任用資格者。 

第七條  前條人員於接到受訓通知後，除因婚、喪、分娩、流產、重病或其

他重大事由，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向本學院申請，經核准延期報到

者外，應於指定期日，依報到須知之規定至本學院報到。 

未依規定申請延期報到或申請未准而未依規定報到者，廢止受訓資

格。 

第一項申請延期報到之期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經准予延期報到



之期間視為請假，依本學院學員請假注意事項第七點規定予以扣分。 

第八條  學員於入本學院受訓前，應經依公務人員考試體格檢查辦法第二條

所規定之醫院體格檢查，其檢查不合格者，不得參加訓練。學員於

入本學院後，並應接受經指定之臨床心理師實施性向測驗，以做為

輔導之參考資料。 

前項合格標準與應考時之體格檢查標準同。 

第九條  學員於訓練期間，比照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俸給標準發給津貼，

並支給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並得依規定參加全民健康保

險。 

學員曾任公務人員，原經銓敘審定之級俸高於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

級者，訓練期間仍准支原敘級俸。 

 

第三章  訓練期間及教育方式 

第十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定為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分下列三個階段實施。每

期始業、結業日期，應於開始前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在本學院接受基礎講習課程與各類課程之

講授、研習、擬判及演習。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至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學習審判、檢察等

業務，其後赴行政機關及相關機構學習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學院接受擬判測驗、實務綜合研討及分科

教育等。 

前項訓練為性質特殊之司法官養成教育，受訓人員不得免除訓練。 

第一項訓練期間與實施次序，得視實際需要，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

會決議增減或變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學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康樂活動等，於訓練期

間內酌定時間配合進行。 

第十一條  訓練期間應注重學員品德學識之培養及生活素養之輔導。 

 

第四章  養成課程 



第十二條  司法官養成課程分下列三種： 

一、法律課程： 

（一）實務課程：以指導研習審判、檢察等有關業務為主。 

（二）理論課程：以研討最新法律理論及有關判例解釋為主。 

二、輔助課程：以充實與司法相關之學科智識為主。 

三、一般課程：以培養司法倫理及高尚情操為主。 

前項各類課程之科目，於每期開始前，由本學院編列於課程總表。 

第十三條  本學院為提高學員研究能力及適應審檢業務之需要，得於輔助課

程中開設外國語文或外國法學課程。 

 

第五章  訓練成績及重訓、廢止受訓資格 

第十四條  學員訓練成績分為學業成績及品德學識成績，學業成績占百分之

八十，品德學識成績占百分之二十。 

第十五條  學員學業成績與品德學識成績之計算，各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

分及格，不滿六十分為不及格。 

學員學業成績之計算，分下列二類： 

一、學科成績，占百分之八十。 

二、學習成績，占百分之二十。 

第十六條  訓練期間法律及其他課程視需要舉行各種擬判測驗、隨堂考試及

法律課程考試，其科目及方式於考試前公布之。 

第三階段訓練期間得舉行口試。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重訓：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四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

得予補考一次。無故不參加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應予重訓情形者，仍留本學院訓練，由本學院函

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經核定訓練成績不及格者，應



於接受書面通知次日起停止受訓，並於一個月內向本學院申請重

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階段訓練。 

第十八條  學員於訓練期間中途離訓，除因重大傷病、生產經准予保留受訓

資格者外，應返還在本學院期間所領全部津貼及各項補助。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習成績有一類、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有三

分之一以上科目、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

上科目或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

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規定請假、曠課達應予廢止受訓資格之

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應予重訓之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形。 

八、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未於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申請重

訓。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

院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第二十條  訓練成績及格者，准予結業，發給結業證書。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結業學員由司法院及法務部依相關規定分發各地方法院或檢察

署服務。 

第二十二條  結業學員經分發任用後，應即遵令到職，其不遵令到職或服務

未滿三年而離職者，應返還在本學院期間所領全部津貼及各項

補助。但因重大傷病或其他特殊理由經准予離職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於本學院各短期訓練班準用之。但依公務人員考試法及

其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四條  學員學業成績考查要點、學員法律課程指導要點、學員學習實

施要點、學員品德學識成績考查要點、學員獎懲要點、學員請

假注意事項及其他本規則未規定事項，由本學院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訓練法令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報到參

加訓練之人員，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 


